 辦理史料文物蒐藏作業備忘錄
一、時間：公元      (民國     )年     月    日
二、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捐贈人聯絡方式：

    1.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2.電話或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3.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四、史料文物明細(欄位可自行新增)
	史料文物

	項次
	名稱 
	數量
	備註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捐贈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單位姓名(道名)      

五、教史委員會

    1.承辦人：

    2.責任人：

3.將依「史料文物蒐藏作業辦法」舉行工作會議進行檢視或審議作業。

註：未列典藏品原件返還捐贈人(單位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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